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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〆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、 經 濟 部 、 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局 、 高 雄 市 政 府 、 台 南 縣 政

府 、 台 南 縣 官 田 鄉 公 所 。  

貳 、 案   由 〆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（ 以 下 簡 稱 環 保 署 ） 、 台 南 縣 政 府 、 高 雄 市 政 府 、 台 南 縣 官

田 鄉 公 所 （ 以 下 簡 稱 官 田 鄉 公 所 ） 未 確 實 依 法 查 處 中 國 鋼 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

以 下 簡 稱 中 鋼 公 司 ） 及 中 國 鋼 鐵 結 構 公 司 （ 以 下 簡 稱 中 鋼 結 構 公 司 ） 違 規 清

除 、 處 理 及 填 置 廢 棄 物 情 事 ， 任 令 違 法 情 事 繼 續 存 在 々 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局 （

以 下 簡 稱 財 政 部 國 產 局 ） 、 經 濟 部 、 台 南 縣 政 府 對 所 管 理 之 土 地 未 盡 管 理 責 任

， 致 被 占 用 而 不 自 知 々 台 南 縣 政 府 及 官 田 鄉 公 所 未 重 視 轄 內 都 市 計 畫 土 地 分

區 使 用 管 制 工 作 ， 亦 未 落 實 查 核 取 締 土 地 違 規 使 用 ， 經 核 均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法

提 案 糾 正 由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〆  

一 、 環 保 署 、 台 南 縣 政 府 、 高 雄 市 政 府 、 官 田 鄉 公 所 查 處 廢 棄 物 違 規 清 除 、 處 理 、 填 置 ， 未

確 實 依 法 辦 理 ， 任 令 違 法 情 事 繼 續 存 在 ， 核 均 有 違 失 ， 應 即 檢 討 導 正 。  

( 一 ) 據 經 濟 部 說 明 及 環 保 署 實 地 稽 查 紀 錄 ， 中 鋼 結 構 公 司 於 八 十 六 至 八 十 七 年 間 取 得 官

田 廠 廠 區 附 近 一 些 長 期 荒 廢 土 地 之 使 用 權 ， 因 該 等 土 地 及 四 週 圍 繞 地 屬 低 窪 沼 澤

地 ， 遇 雨 輒 積 水 不 退 ， 並 易 造 成 崩 塌 ， 該 公 司 爰 擬 一 併 填 築 整 帄 ， 以 有 效 使 用 該 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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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使 用 權 之 土 地 ， 乃 開 始 整 治 排 水 溝 渠 ， 構 築 擋 土 護 坡 ， 並 協 商 中 鋼 公 司 提 供 可 填

地 利 用 之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， 如 煤 灰 、 轉 爐 石 ( 含 合 金 鋼 渣 ) 、 脫 硫 渣 及 礦 泥 ( 為 增 加 土

壤 緻 密 度 及 強 度 ) 等 ， 供 整 地 施 工 作 為 填 築 材 料 ， 填 築 工 作 至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完 成 。

回 填 後 之 地 面 高 度 約 增 加 十 公 尺 ， 面 積 約 二 〄 二 公 頃 ， 實 際 共 使 用 回 填 廢 棄 物 三 十

三 萬 餘 公 噸 ， 其 中 礦 泥 占 二 ○ 〃 四 萬 公 噸 。 其 斷 面 為 下 層 填 置 轉 爐 渣 、 煤 灰 、 礦 泥 ，

約 九 公 尺 厚 々 中 層 填 置 轉 爐 渣 （ 粗 ） ， 厚 度 約 ○ 〃 五 至 一 公 尺 々 地 面 層 鋪 設 約 十 公 分

厚 之 不 透 水 柏 油 層 作 為 儲 放 鋼 結 構 組 件 及 安 裝 之 用 。 排 水 溝 水 面 約 低 於 回 填 區 十 公

尺 。 填 置 廢 棄 物 、 構 築 擋 土 護 坡 及 鋼 構 水 泥 橋 、 堆 置 鋼 品 所 使 用 之 土 地 ， 涵 蓋 該 公

司 自 稱 有 使 用 權 之 私 有 土 地 五 筆 、 財 政 部 國 產 局 所 管 國 有 土 地 十 三 筆 、 經 濟 部 所 管

國 有 土 地 六 筆 及 台 南 縣 政 府 所 管 該 縣 有 土 地 二 筆 。  

( 二 ) 按 「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貯 存 、 清 除 或 處 理 方 法 及 設 施 ， 應 符 合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之 規 定 。 」 、

「 貯 存 、 清 除 或 處 理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， 違 反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者 ， 處 二 千 元 以 上 一 萬 元

以 下 罰 鍰 。 經 通 知 限 期 改 善 ， 仍 未 遵 行 者 ， 按 日 連 續 處 罰 。 」 、 「 不 依 規 定 清 除 、 處

理 之 廢 棄 物 ， 直 轄 巿 、 縣 （ 巿 ） 主 管 機 關 得 命 事 業 機 構 、 受 託 清 除 處 理 廢 棄 物 者 、

仲 介 非 法 清 除 處 理 廢 棄 物 者 、 容 許 或 因 重 大 過 失 致 廢 棄 物 遭 非 法 棄 置 於 其 土 地 之 土

地 所 有 人 、 管 理 人 或 使 用 人 ， 限 期 清 除 處 理 ， 逾 期 不 為 清 除 處 理 時 ， 直 轄 巿 、 縣 （ 巿 ）

主 管 機 關 得 代 為 清 除 、 處 理 ， 並 向 其 求 償 清 理 、 改 善 及 衍 生 之 必 要 費 用 。 逾 期 未 清

償 者 ， 移 送 法 院 強 制 執 行 々 主 管 機 關 得 免 提 供 擔 保 向 法 院 聲 請 假 扣 押 、 假 處 分 。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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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第 十 五 條 、 第 二 十 四 條 及 第 三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所 明 定 。 又 「 一 般 事 業

廢 棄 物 再 利 用 之 類 別 及 管 理 方 式 ，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會 商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後 公 告 。

未 經 公 告 再 利 用 之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， 計 畫 進 行 再 利 用 ， 得 檢 具 再 利 用 計 畫 ， 向 地 方

主 管 機 關 申 請 核 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。 」 、 「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再 利 用 應 符 合 左 列 的

規 定 〆 一 、 再 利 用 之 用 途 應 符 合 主 管 機 關 或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之 相 關 規 定 々 其 輸 出

國 外 或 大 陸 地 區 者 ， 應 符 合 該 國 或 地 區 之 規 定 。 二 、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再 利 用 於 原 料 、

燃 料 者 ， 以 經 政 府 機 關 登 記 有 案 之 工 商 廠 場 為 限 ， 其 再 利 用 為 燃 料 者 ， 燃 燒 設 備 及

廢 氣 排 放 應 經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。 」 、 「 事 業 廢 棄 物 於 再 利 用 前 之 貯 存 清 除 應 符 合 本

標 準 之 規 定 。 」 、 「 提 供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再 利 用 之 事 業 機 構 應 於 每 年 六 月 及 十 二 月 底

將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再 利 用 之 名 稱 、 種 類 、 數 量 、 用 途 及 再 利 用 者 向 事 業 機 構 所 在 地

之 主 管 機 關 申 報 備 查 。 但 其 他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」 亦 為 「 事 業 廢 棄 物 貯

存 清 除 處 理 方 法 及 設 施 標 準 」 第 三 十 一 條 、 第 三 十 二 條 、 第 三 十 三 條 、 第 三 十 四 條

所 規 定 。  

( 三 ) 經 查 ， 中 鋼 結 構 公 司 填 置 之 事 業 廢 棄 物 種 類 ， 計 有 「 轉 爐 石 」 、 「 煤 灰 」 、 「 脫 硫 渣 」 、

「 直 接 水 礦 泥 」 、 「 合 金 鋼 渣 」 等 五 項 ， 依 據 環 保 署 「 事 業 廢 棄 物 貯 存 清 除 處 理 方 法

及 設 施 標 準 」 第 三 十 一 條 規 定 公 告 之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再 利 用 類 別 ， 其 中 「 轉 爐 石 」 、

「 煤 灰 」 、 「 脫 硫 渣 」 三 項 ， 於 填 置 當 時 係 屬 公 告 可 再 利 用 之 類 別 ， 毋 需 先 行 向 主 管

機 關 申 請 再 利 用 許 可 ， 故 該 公 司 填 置 該 三 項 材 料 ， 事 先 未 向 環 保 機 關 申 請 再 利 用 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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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， 於 法 並 無 不 合 ， 但 事 後 卻 未 於 規 定 期 限 內 申 報 再 利 用 執 行 情 形 。 而 「 直 接 水 礦

泥 」 及 「 合 金 鋼 渣 」 二 項 ， 於 填 置 當 時 非 屬 公 告 可 再 利 用 之 物 質 （ 目 前 該 二 項 事 業

廢 棄 物 ， 仍 非 屬 公 告 可 再 利 用 之 物 質 ） ， 應 先 取 得 再 利 用 許 可 後 ， 始 得 進 行 再 利 用 行

為 ， 惟 該 公 司 填 置 該 二 項 材 料 ， 事 先 未 向 環 保 機 關 申 請 再 利 用 許 可 ， 案 經 環 保 署 於

八 十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及 同 年 七 月 八 日 實 地 稽 查 ， 發 現 １ 〃 中 鋼 公 司 直 接 水 礦 泥 、

合 金 鋼 渣 未 經 再 利 用 申 請 即 回 填 土 地 ， 且 委 託 二 家 未 領 有 清 除 許 可 證 之 公 司 ， 進 行

清 運 廢 棄 物 填 地 材 料 及 回 填 工 作 。 ２ 〃 中 鋼 公 司 再 利 用 轉 爐 石 、 合 金 鋼 渣 、 脫 硫 渣 、

煤 灰 及 礦 泥 ， 未 於 規 定 期 限 內 申 報 再 利 用 執 行 情 形 。 ３ 〃 中 鋼 結 構 公 司 利 用 中 鋼 公

司 未 經 公 告 再 利 用 之 事 業 廢 棄 物 回 填 等 三 項 違 失 ， 旋 於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函 請 台

南 縣 政 府 及 高 雄 市 政 府 ， 以 違 反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第 十 五 條 及 「 事 業 廢 棄 物 貯 存 清 除 處

理 方 法 及 設 施 標 準 」 第 三 十 一 條 至 第 三 十 四 條 、 第 五 十 條 等 規 定 告 發 處 分 。 高 雄 市

政 府 環 保 局 於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四 日 以 違 反 上 開 相 關 規 定 ， 處 中 鋼 公 司 罰 鍰 三 萬 元

二 張 ， 同 年 十 月 一 日 再 告 發 ， 處 中 鋼 公 司 罰 鍰 九 千 元 二 張 ， 惟 未 依 法 限 期 改 善 。 另

台 南 縣 環 保 局 亦 於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依 據 環 保 署 前 函 告 發 ， 由 台 南 縣 官 田 鄉 公

所 於 同 年 八 月 九 日 ， 依 法 處 中 鋼 結 構 公 司 罰 鍰 三 萬 元 ， 惟 亦 未 依 法 限 期 改 善 。  

( 四 ) 另 查 環 保 署 於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召 集 經 濟 部 相 關 單 位 、 高 雄 市 環 保 局 、 工 業 技 術

研 究 院 能 源 及 資 源 研 究 所 、 中 鋼 公 司 、 中 鋼 結 構 公 司 及 台 南 縣 環 保 局 等 進 行 協 調 ，

會 議 結 論 〆 「 本 案 將 依 本 署 環 檢 所 之 檢 驗 分 析 結 果 ， 若 確 實 屬 於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，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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鋼 公 司 應 將 已 埋 之 事 業 廢 棄 物 全 數 清 除 々 若 為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， 則 應 提 出 相 關 之 改

善 計 畫 書 （ 含 後 續 處 理 措 施 ） ， 送 交 主 管 機 關 審 核 。 」 此 結 論 與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第 三 十

四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之 處 理 方 式 不 合 ， 據 環 保 署 說 明 略 稱 〆 「 發 生 違 法 回 填 事 業 廢 棄 物

案 ， 本 署 為 減 少 其 對 環 境 造 成 污 染 ， 除 指 示 地 方 （ 縣 市 政 府 ） 主 管 機 關 儘 速 依 法 執

行 外 ， 因 考 量 土 壤 污 染 整 治 標 準 與 管 制 基 準 尚 未 正 式 公 布 施 行 ， 對 土 壤 相 關 污 染 問

題 之 後 續 監 測 與 處 理 ， 必 須 透 過 嚴 謹 的 討 論 來 決 定 處 理 方 式 ， 故 經 開 會 討 論 方 式 ，

初 步 指 示 地 方 政 府 及 事 業 機 構 儘 速 配 合 及 督 導 。 」 並 稱 依 據 該 署 之 檢 驗 結 果 ， 回 填

物 確 認 屬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， 非 屬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， 且 當 時 貯 存 場 不 足 ， 另 依 目 前 土

壤 重 金 屬 含 量 監 測 結 果 ， 尚 未 超 過 「 台 灣 地 區 土 壤 重 金 屬 含 量 等 級 區 分 表 」 所 列 標

準 ， 故 應 持 續 進 行 監 測 ， 尚 無 須 予 以 立 即 移 除 云 云 。 而 台 南 縣 政 府 則 稱 〆 於 案 發 時 ，

該 府 曾 考 量 各 種 解 決 方 案 ， 「 全 數 挖 除 」 為 該 縣 最 傾 向 之 方 案 ， 後 因 本 案 所 填 埋 之 數

量 非 常 龐 大 （ 多 達 三 十 三 萬 餘 公 噸 ） ， 面 積 亦 大 至 二 〃 二 公 頃 ， 深 度 達 九 至 十 公 尺 ，

若 全 數 挖 除 ， 除 考 慮 該 批 廢 棄 物 之 去 處 外 ， 另 須 考 慮 是 否 影 響 其 自 然 環 境 ， 如 水 流

排 水 、 農 田 灌 溉 等 ， 以 及 是 否 涉 及 其 他 相 關 法 令 ， 如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法 等 ， 又 依 環 保

署 之 協 調 會 結 論 及 該 署 環 境 檢 驗 所 之 檢 驗 報 告 ， 該 批 廢 棄 物 為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， 該

府 才 未 再 強 烈 要 求 全 數 挖 除 該 批 廢 棄 物 ， 而 依 據 環 保 署 之 協 調 會 結 論 辦 理 。  

( 五 ) 環 保 署 雖 於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， 派 員 至 中 鋼 公 司 採 取 直 接 水 礦 泥 及 合 金 鋼 渣 ，

進 行 毒 性 特 性 溶 出 程 序 檢 測 之 結 果 判 定 屬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。 同 年 七 月 十 三 日 環 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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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 、 經 濟 部 工 業 局 、 國 營 會 、 工 研 院 能 資 所 、 成 功 大 學 、 官 田 鄉 二 鎮 村 民 、 台 南 縣

環 保 局 等 會 同 進 行 現 場 鑽 探 及 開 挖 採 樣 ， 並 各 自 取 樣 分 析 ， 包 括 土 壤 、 回 填 物 、 地

下 水 及 地 面 水 等 。 依 成 功 大 學 資 源 再 生 及 管 理 研 究 中 心 分 析 並 比 對 環 保 署 公 告 認 定

標 準 之 結 果 ， 回 填 物 判 定 屬 無 害 之 「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」 ， 與 環 保 署 上 述 檢 測 判 定 結 果

相 同 。 但 該 署 另 於 同 年 七 月 十 三 日 、 七 月 二 十 四 日 、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、 八 月 八 日 ， 針

對 回 填 區 域 現 址 六 處 地 下 水 監 測 採 樣 點 ， 採 集 六 個 水 樣 ， 並 就 十 個 中 鋼 結 構 公 司 監

測 點 鑽 探 原 土 層 土 壤 樣 品 ， 進 行 採 樣 檢 測 ， 經 檢 驗 結 果 ， 土 壤 含 鋅 量 偏 高 （ 二 七 一

ｍ ｇ ／ ｋ ｇ ） ， 地 下 水 第 五 監 測 井 受 到 廢 棄 物 酸 鹼 值 影 響 ， 檢 測 數 值 偏 鹼 性 （ ｐ Ｈ 一

○ 〄 六 ） 。 另 台 南 縣 環 保 局 於 土 壤 委 辦 計 畫 中 ， 對 中 鋼 結 構 公 司 周 圍 農 地 二 十 五 公 頃

採 樣 分 析 銅 、 鋅 、 鉛 、 鎘 、 鎳 、 鉻 、 砷 、 汞 等 八 種 重 金 屬 ， 經 與 「 台 灣 地 區 土 壤 重

金 屬 含 量 等 級 區 分 表 」 所 列 濃 度 標 準 比 較 ， 亦 發 現 鎘 元 素 及 砷 元 素 含 量 偏 高 ， 足 徵

本 案 填 置 區 之 土 壤 、 地 下 水 確 有 受 污 染 之 疑 慮 。  

綜 上 所 述 ， 環 保 署 接 受 人 民 陳 情 ， 會 勘 認 定 中 鋼 公 司 不 依 規 定 清 除 、 處 理 其 廢 棄

物 ， 中 鋼 結 構 公 司 填 置 非 屬 經 公 告 可 再 利 用 之 「 直 接 水 礦 泥 」 及 「 合 金 鋼 渣 」 ， 乃 函 請

地 方 環 保 主 管 機 關 以 違 反 上 開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第 十 五 條 及 「 事 業 廢 棄 物 貯 存 清 除 處 理 方

法 及 設 施 標 準 」 第 三 十 一 條 至 第 三 十 四 條 、 第 五 十 條 等 規 定 告 發 處 分 ， 但 未 督 促 依 廢

棄 物 清 理 法 第 三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辦 理 ， 而 以 召 開 協 調 會 方 式 作 成 結 論 指 導 後 續 處 理

， 其 已 偏 離 依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相 關 規 定 處 理 本 案 之 情 形 甚 明 。 查 該 署 未 要 求 地 方 環 保 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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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機 關 落 實 執 行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於 先 ， 復 以 召 開 協 調 會 作 成 結 論 方 式 指 導 後 續 處 理 於 後

， 且 迄 今 已 逾 三 年 八 個 月 ， 對 於 填 置 區 域 ， 仍 以 繼 續 監 測 為 主 ， 而 監 測 結 果 已 發 現 部

分 重 金 屬 元 素 有 偏 高 之 狀 況 ， 以 致 引 起 民 眾 疑 慮 及 非 議 ， 屢 次 陳 情 要 求 政 府 採 取 有 效

作 為 ， 因 此 環 保 署 允 應 儘 速 深 入 檢 討 ， 提 出 具 體 之 改 進 措 施 ， 俾 釋 民 疑 ， 並 確 保 環 境

不 受 污 染 及 民 眾 之 安 全 。 又 上 述 中 鋼 公 司 及 中 鋼 結 構 公 司 之 違 法 情 事 ， 分 別 發 生 於 高

雄 市 及 台 南 縣 ， 自 八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間 開 始 填 置 起 ， 迄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間 環 保 署 實 地 稽 查

發 現 止 ， 長 達 二 年 又 八 個 月 ， 台 南 縣 政 府 、 高 雄 市 政 府 及 官 田 鄉 公 所 均 無 查 覺 ， 而 於

環 保 署 函 知 後 除 予 罰 鍰 外 ， 並 未 依 規 定 於 處 分 後 為 限 期 改 善 ， 如 仍 未 遵 行 時 ， 應 按 日

連 續 處 罰 等 之 處 置 ， 經 核 亦 有 怠 忽 職 守 、 處 事 被 動 、 未 落 實 執 法 之 違 失 。  

二 、 財 政 部 國 產 局 、 經 濟 部 、 台 南 縣 政 府 對 各 該 經 管 之 土 地 未 盡 管 理 責 任 ， 致 被 中 鋼 結 構 公

司 占 用 ， 疏 未 查 覺 及 處 理 ， 核 有 違 失 ， 應 切 實 檢 討 改 進 。  

( 一 ) 財 政 部 國 產 局 部 分 〆 台 南 縣 官 田 鄉 角 秀 段 三 二 九 │ 一 地 號 、 二 鎮 段 五 九 五 │ 二 、 五

九 七 │ 一 、 五 九 七 │ 二 、 五 九 八 、 五 九 八 │ 二 、 五 九 九 、 五 九 九 │ 一 、 六 ○ ○ 、 六

○ ○ │ 一 、 六 ○ 一 、 六 ○ 一 │ 三 、 六 ○ 一 │ 四 地 號 等 十 三 筆 土 地 ， 為 財 政 部 國 產 局

所 管 之 國 有 土 地 。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十 一 日 ， 該 局 曾 會 同 環 保 署 等 相 關 單 位 、 人 員 實 地

勘 查 ， 僅 發 現 中 鋼 結 構 公 司 占 用 二 鎮 段 五 九 五 │ 二 、 五 九 七 │ 二 及 角 秀 段 三 二 九 │

一 地 號 內 部 分 土 地 。 嗣 因 繳 納 使 用 補 償 金 事 宜 ， 再 次 會 勘 結 果 ， 才 發 現 該 公 司 共 計

占 用 上 開 十 三 筆 土 地 ， 惟 國 產 局 未 立 即 採 取 任 何 排 除 侵 害 措 施 。 本 院 調 查 之 後 ， 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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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九 十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函 請 台 南 縣 環 保 局 提 供 該 地 回 填 廢 棄 物 之 化 驗 結 果 ， 俾 研 議 追

究 民 、 刑 事 責 任 。 並 於 九 十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依 刑 法 第 三 百 二 十 條 竊 佔 罪 函 送 台 南 縣 警

察 局 麻 豆 分 局 偵 辦 ， 同 年 七 月 十 八 日 向 台 灣 台 南 地 方 法 院 提 起 民 事 訴 訟 ， 訴 請 排 除

侵 害 及 回 復 原 狀 。  

( 二 ) 經 濟 部 工 業 局 部 分 〆 台 南 縣 官 田 鄉 二 鎮 段 二 鎮 小 段 八 七 ○ 、 八 七 一 、 八 七 一 │ 一 、

八 七 三 、 八 七 四 、 八 七 四 │ 一 地 號 ， 為 經 濟 部 所 管 之 國 有 土 地 。 該 部 工 業 局 原 以 工

業 區 周 圍 上 開 地 號 國 有 土 地 ， 經 所 屬 官 田 工 業 區 服 務 中 心 現 場 勘 查 結 果 ， 水 溝 設 施

仍 屬 完 好 ， 而 水 溝 兩 側 （ 護 坡 及 堤 防 ） 亦 為 雜 草 所 覆 蓋 ， 認 無 被 中 鋼 結 構 公 司 填 置

事 業 廢 棄 物 之 情 事 。 惟 經 本 院 約 詢 質 疑 後 ， 該 局 於 九 十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向 台 南 縣 麻 豆

地 政 事 務 所 申 請 土 地 複 丈 （ 鑑 界 ） ， 經 該 所 於 同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會 同 該 局 及 中 鋼 結 構 公

司 辦 理 現 場 勘 測 ， 勘 測 結 果 發 現 該 公 司 占 用 上 開 經 濟 部 所 管 土 地 主 要 有 二 處 〆 １ 、

一 處 係 該 公 司 於 其 所 有 土 地 上 堆 置 鋼 鐵 ， 惟 有 部 分 鋼 鐵 突 出 占 用 到 上 開 土 地 。 ２ 、

一 處 係 該 公 司 架 設 於 在 來 排 水 溝 渠 上 之 鋼 構 橋 ， 連 接 其 廠 區 之 一 端 有 占 用 上 開 土 地

之 情 形 。 （ 按 台 南 縣 麻 豆 地 政 事 務 所 九 十 年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八 十 九 所 測 量 字 第 五 四 一 二

號 函 送 本 院 有 關 上 開 八 七 ○ 、 八 七 一 、 八 七 一 │ 一 地 號 土 地 複 丈 成 果 圖 顯 示 ， 八 七

○ 、 八 七 一 地 號 鋪 設 水 泥 地 面 ， 置 放 鋼 品 ， 面 積 ○ 〃 ○ ○ 九 八 公 頃 々 八 七 一 │ 一 地

號 架 設 鋼 構 水 泥 橋 ， 面 積 ○ 〃 ○ ○ 四 二 公 頃 。 ） 對 此 ， 該 局 已 責 成 所 屬 官 田 工 業 區

服 務 中 心 督 促 該 中 鋼 結 構 公 司 將 鋼 鐵 遷 移 。 至 於 鋼 構 橋 占 用 部 分 ， 將 俟 台 南 縣 政 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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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意 該 公 司 架 設 鋼 構 橋 後 ， 再 與 該 公 司 訂 定 國 有 土 地 提 供 使 用 契 約 ， 並 加 收 先 行 使

用 之 對 價 ， 如 台 南 縣 政 府 不 同 意 該 公 司 架 設 鋼 構 橋 ， 則 督 促 該 公 司 拆 除 並 恢 復 原 狀 。 

( 三 ) 台 南 縣 政 府 部 分 〆 台 南 縣 官 田 鄉 二 鎮 段 二 鎮 小 段 八 七 二 、 八 七 五 地 號 ， 為 台 南 縣 政

府 所 管 有 之 土 地 。 該 府 依 經 濟 部 水 利 處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經 （ 八 九 ） 水 利 河 字

第 Ａ 八 九 一 六 ○ ○ 八 ○ 五 號 函 告 〆 中 鋼 結 構 公 司 官 田 廠 擴 廠 整 地 占 用 排 水 路 案 屬 縣

管 。 即 以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二 日 府 工 水 字 一 一 八 三 九 六 號 函 請 相 關 單 位 派 員 會 同 於 八 十

九 年 八 月 十 日 實 地 勘 查 。 經 勘 查 毗 鄰 上 開 八 七 二 地 號 西 北 側 位 置 之 排 水 路 ， 原 為 較

低 窪 地 （ 其 排 水 路 為 在 來 排 水 ） ， 中 鋼 結 構 公 司 將 渠 道 左 岸 施 設 擋 土 牆 護 岸 工 約 二 百

餘 公 尺 ， 依 中 鋼 結 構 公 司 提 出 之 水 利 建 造 物 申 請 書 所 附 之 地 籍 與 現 況 套 繪 ， 其 構 築

之 護 岸 工 坐 落 於 上 開 八 七 一 、 八 七 一 — 一 、 八 七 二 地 號 ， 其 中 八 七 二 地 號 為 台 南 縣

政 府 所 管 之 縣 有 土 地 （ 八 七 一 、 八 七 一 — 一 地 號 為 經 濟 部 所 管 之 國 有 土 地 ） 。 按 水 利

法 規 定 水 利 建 造 物 之 申 請 應 取 得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同 意 。 台 南 縣 政 府 已 同 意 八 七 二 地 號

土 地 補 辦 施 設 水 利 建 造 物 。 並 請 該 公 司 依 規 定 取 得 八 七 一 、 八 七 一 — 一 地 號 土 地 所

有 權 人 同 意 書 後 ， 再 送 府 核 辦 。  

綜 上 ， 財 政 部 國 產 局 、 經 濟 部 、 台 南 縣 政 府 對 經 管 之 土 地 遭 填 置 事 業 廢 棄 物 、 鋪

設 水 泥 地 面 、 置 放 鋼 品 、 施 設 擋 土 牆 護 岸 工 、 架 設 鋼 構 水 泥 橋 等 占 用 情 形 均 未 及 時 發

覺 ， 公 有 土 地 形 同 無 人 管 理 。 核 其 管 理 單 位 顯 有 怠 忽 職 守 ， 未 盡 落 實 巡 察 、 維 護 、 管

理 之 責 ， 而 上 級 單 位 疏 於 督 察 ， 亦 未 盡 督 導 責 任 ， 洵 有 違 失 。 而 財 政 部 國 產 局 及 經 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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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 列 管 之 土 地 數 量 龐 大 ， 維 護 管 理 之 責 任 重 大 ， 基 於 管 理 機 關 職 責 ， 尤 應 引 為 殷 鑑 ，

切 實 要 求 負 責 看 管 之 所 屬 單 位 落 實 管 理 維 護 工 作 ， 嚴 防 類 似 情 形 發 生 。  

三 、 台 南 縣 政 府 及 官 田 鄉 公 所 未 重 視 轄 內 都 市 計 畫 土 地 分 區 使 用 管 制 工 作 ， 亦 未 落 實 查 核 取

締 土 地 違 規 使 用 ， 確 有 疏 失 。  
按 「 都 市 計 畫 範 圍 內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之 使 用 ， 或 從 事 建 造 、 採 取 土 石 、 變 更 地 形 ，

違 反 本 法 或 各 級 政 府 依 本 法 所 發 布 之 命 令 者 ， 處 其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、 使 用 人 或

管 理 人 新 台 幣 六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， 並 勒 令 拆 除 、 改 建 、 停 止 使 用 或 恢 復 原

狀 。 不 拆 除 、 改 建 、 停 止 使 用 或 恢 復 原 狀 者 ， 得 按 次 處 罰 ， 並 停 止 供 水 、 供 電 、 封 閉 、

強 制 拆 除 或 採 取 其 他 恢 復 原 狀 之 措 施 ， 其 費 用 由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、 使 用 人 或 管

理 人 負 擔 。 前 項 罰 鍰 ， 經 限 期 繳 納 逾 期 不 繳 納 者 ， 移 送 法 院 強 制 執 行 。 依 第 八 十 一 條

劃 定 地 區 範 圍 實 施 禁 建 地 區 ， 適 用 前 二 項 之 規 定 。 」 、 「 不 遵 前 條 規 定 拆 除 、 改 建 、 停

止 使 用 或 恢 復 原 狀 者 ， 除 應 依 法 予 以 行 政 強 制 執 行 外 ， 並 得 處 六 個 月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或

拘 役 。 」 為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七 十 九 條 及 第 八 十 條 所 明 定 。 又 都 市 計 畫 法 台 灣 省 施 行 細 則

第 十 八 條 及 第 十 九 條 規 定 ， 都 市 計 畫 工 業 區 應 經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審 核 通 過 ， 始 得 設

置 廢 棄 物 資 源 回 收 貯 存 場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々 同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十 九 條 規 定 ， 都 市 計 畫 農 業

區 應 經 縣 市 政 府 審 查 通 過 ， 始 得 設 置 廢 棄 物 資 源 回 收 貯 存 場 。 查 官 田 鄉 二 鎮 段 二 鎮 小

段 八 七 ○ 、 八 七 一 、 八 七 三 、 八 七 四 與 八 七 四 — 一 地 號 土 地 為 都 市 計 畫 工 業 區 ， 二 鎮

段 五 九 五 │ 二 、 五 九 五 │ 三 、 五 九 六 、 五 九 七 、 五 九 七 │ 一 、 五 九 七 │ 二 、 五 九 八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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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九 八 │ 二 、 五 九 九 、 五 九 九 │ 一 、 六 ○ ○ 、 六 ○ ○ │ 一 、 六 ○ 一 、 六 ○ 一 │ 三 、 六

○ 一 │ 四 、 二 鎮 段 二 鎮 小 段 八 七 二 、 八 七 五 、 八 七 一 │ 一 及 角 秀 段 三 二 九 │ 一 、 三 四

二 、 三 四 三 │ 一 地 號 屬 農 業 區 。 惟 未 依 規 定 申 請 通 過 即 遭 填 置 事 業 廢 棄 物 ， 並 堆 放 鋼

鐵 結 構 組 件 等 ， 顯 已 違 反 都 市 計 畫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規 定 ， 台 南 縣 政 府 亦 未 依 都 市 計 畫 法

第 七 十 九 條 及 第 八 十 條 規 定 處 理 ， 本 院 調 查 後 ， 始 函 請 中 鋼 結 構 公 司 限 期 回 復 原 狀 ，

否 則 將 依 都 市 計 畫 法 規 定 處 罰 。 另 官 田 工 業 區 與 南 面 農 業 區 之 分 區 界 線 早 於 八 十 七 年

即 已 分 割 完 竣 ， 但 本 院 調 查 本 案 時 ， 台 南 縣 政 府 及 官 田 鄉 公 所 仍 以 為 該 地 區 土 地 使 用

分 區 尚 未 確 定 ， 凡 此 ， 顯 示 台 南 縣 政 府 及 官 田 鄉 公 所 未 重 視 轄 內 都 市 計 畫 土 地 分 區 使

用 管 制 工 作 ， 亦 未 落 實 查 核 取 締 土 地 違 規 使 用 ， 確 有 疏 失 。  

綜 上 ， 環 保 署 、 台 南 縣 政 府 、 高 雄 市 政 府 、 官 田 鄉 公 所 未 確 實 依 法 查 處 中 鋼 公 司 違

規 清 除 、 處 理 廢 棄 物 及 中 鋼 結 構 公 司 違 法 填 置 廢 棄 物 情 事 ， 任 令 違 法 情 事 繼 續 存 在 々 財

政 部 國 產 局 、 經 濟 部 、 台 南 縣 政 府 對 經 管 之 土 地 未 盡 管 理 責 任 ， 致 被 占 用 未 及 時 查 覺 處

理 々 台 南 縣 政 府 及 官 田 鄉 公 所 未 重 視 轄 內 都 市 計 畫 土 地 分 區 使 用 管 制 工 作 ， 亦 未 落 實 查

核 取 締 土 地 違 規 使 用 ， 核 均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規 定 提 案 糾 正 。  

 

提 案 委 員 〆 詹 益 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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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呂 溪 木 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十 月 五 日  


